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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标准
检查频次上

限
专项检查

计划
备注

1
生态环境执法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四

条、第五十五条、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为核心，以排污许可、督察条例

等专项法规为支撑，辅以地方程序规范和涉企

检查优化政策，形成“法律授权-程序约束-监

督问责-效能提升”的闭环体系。执法者需严

格遵循主体合法、程序公正、频次可控原则，

同时平衡监管力度与企业权益。以上生态环境

行政检查的法律依据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

法律体系，既包括基础的环境保护法，也包括

专项的污染防治法，还涉及行政诉讼与检察监

督等相关法律。这些法律法规共同构成了生态

环境行政检查的法律基础，为环保部门依法开

展行政检查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文件审查：环评批复、排污许

可证。验收文件、环境应急预案、

危废管理计划、自行监测报告。设

施检查：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状态（

如废气处理塔是否开启）、维护记

录、在线监控数据真实性。现场勘

查：排污口设置规范性等。采样检

测：对废水、废气、噪声采样（须

2人签字封样），比对在线监控数

据，留存全过程影响记录。证据固

定：制作现场检查笔录、影像记录

。检查后处理：检查反馈、立案调

查（若有涉嫌违法）。处罚与执行

：处罚程序、方式。信息公开：（

涉密信息除外）

按重点

、非重点两

个方面检查

，重点企业

检查以上级

部门安排为

依据（一月

一次）；非

重点企业按

“双随机.一

公开”抽查

为主。

涉水重

点行业、

工业炉窑

、尾矿库

污染隐患

及生态环

境领域维

稳等年度

专项执法

检查


